附件2
《北京市民政局 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动态清理的工作要求，根据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上位法和上级文件制定、修改、废止情况，市民政局联合市委社会工作部对以市民政局名义制发，涉及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对于联合发文的，已征求了会签部门意见并已达成一致。在此基础上起草了《北京市民政局 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废止和宣布失效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二、主要内容

经清理，拟对存在已被新文件替代、不适应现实需要等情形的7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对存在调整对象已消失、部署工作任务已完成以及不需要继续执行等情形的4件行政规范性文件宣布失效。

— 2 —
— 3 —

